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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安委会 2024 年第一次全体成员暨
全县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上的讲话

（2024 年 1 月 30 日，根据录音整理）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县安委会 2024 年第一

次全体成员暨全县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主

要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国、省、

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安排部署当前安

全生产重点工作，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汲取

事故教训，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确

保春节前后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刚才，明剑同志通报了岁末年初安全生

产工作督查情况；县公安局、县消防大队负

责同志就如何做好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

作作了发言；诗秦同志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李强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市领

导批示要求，以及国、省、市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精神，通报了近期全国各地消防火灾情

况，并就下阶段安全生产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其他参会领导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完全

赞同，请大家对标工作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下面，就抓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我再强调

几点意见：

一、要绷紧“安全弦”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要进一步提升政

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要看到重要性。2024 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 3 次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大局稳定。我们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到国、省、市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上来，以对人民极端负

责的态度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承担起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二要看到严峻性。2023 年，我们围绕

安全生产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仍存在不足。如：松江百赛化工“10·17”

火灾事故把衡南推上了风口浪尖，导致我县

与省先进失之交臂。尽管有些情况不是我们

主观因素造成的，但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得更

充分、更细致，也许有些事件就可以避免。

在安全生产这件事上，谁也讲不起大话。我

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把问题

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

三要看到特殊性。岁末年关是安全生产

的关键期，也是事故易发多发期。一些地方



衡南政报 2024.01 领导论坛

- 4 -

和企业赶工期、抢进度意愿强烈，突击生产、

超负荷运转“抬头”；随着春节来临，人流、

物流、车流相对集中，道路交通安全压力急

剧增大；加之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诱发事故

隐患的因素持续增多。过节如过关，越是这

个时候越不能放松，越要绷紧安全这根弦，

全面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全县人民过

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二、要拧紧“安全阀”

要强化工作举措，突出重点、把握关键，

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县人

民欢度新春佳节、喜迎全国“两会”营造良

好氛围。

一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要把加强隐患

排查作为从根本上预防事故的有效途径，自

下而上开展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和

消除不安全因素。春节之前，各个副县长要

带队开展一次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全县各级

各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本单位

实际，抓紧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不放过一

处细节、不漏掉一处隐患，做到全覆盖。对

排查发现的问题，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

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限期整改到位。对重大

风险隐患，要实行挂牌督办，坚决整改到位；

对可能引发事故的，要责令生产经营主体停

产停业整顿。

二要强力开展重点整治。消防方面。要

深刻汲取河南南阳、江西新余火灾事故教训，

扎实开展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

动，全面排查各类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

隐患，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单位和场所

要严肃整治。道路交通方面。交警、交通等

行业主管部门要深刻吸取云南大理宾鹤高

速公路道路交通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大道路

交通、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查

处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载客

以及违规冒险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危化品

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危险化学品、民爆器材

等危险物品各环节的安全检查，严防气温骤

变引发泄漏、爆炸、中毒事故。烟花爆竹方

面。进一步加大对烟花爆竹非法储存、非法

经营的打击力度，严防非法制售行为造成事

故。群众生产生活方面。加强用火、用电、

用气等方面的安全宣传，扎实开展“敲门行

动”，做到“入户一次、宣传一次、整治一

次”。其它方面。严控烟花爆竹集中燃放、

大型文娱活动等，落实现场管控措施，严防

拥挤踩踏。重点加强对春节期间停产停工、

节后复产复工企业的安全监管，严防发生安

全事故。

三要着力夯实基层基础。扎实抓好安全

教育，通过主流媒体、微信、短信、村村响

滚动播发安全生产提示警示信息，不断增强

广大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努力形成“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局面。各相关

单位要认真查找存在的风险隐患，形成问题

清单，制订清晰明了的风险隐患示意图和切

实可行的风险整治流程图。要强化应急值守，

严格落实 24 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和安全生产

信息报送制度，严格执行企业领导现场带班

和从业人员紧急避险制度，健全应急指挥和

联动处置机制，做好应急救援队伍、装备、



衡南政报 2024.01 领导论坛

- 5 -

物资准备，确保科学应对、妥善处置各类突

发事件。

三、要织密“责任网”

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以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坚决遏制各类事故为重点，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一是落实领导责任。全面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安全

生产责任，县级领导要带好头，既要抓好分

管部门（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又要加强

对所联系乡镇（街道）的督促指导。

二是落实属地责任。乡镇（街道）党委

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勤督促、勤

检查，对安全隐患保持高度警惕，“宁可信

其有，不可信其无”，用笨办法、下笨功夫

把安全生产防范措施落实落细。

三是落实部门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

必须”要求，各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责任，

密切配合、无缝衔接、形成合力。各部门“一

把手”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

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重

大问题；其他班子成员要按照“三管三必须”

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

四是落实企业责任。要引导和督促生产

单位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切实履行企业主体

责任，完善企业安全生产制度、加强安全知

识培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深入开展自查

自纠、自检自改，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

一个车间、每一个班组、每一道工序、每一

个岗位，从源头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五是落实责任追究。县委、县政府督查

室和县应急管理局要以“四不两直”方式，

开展安全生产联合督查，对发现的重大隐患

或严重违法行为，要立即依法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对不听监管指令、不认真整改的企业，

要依法依规顶格处罚；对存在政令不畅、监

管不严、隐患整改不实等问题的乡镇（街道）

及相关部门，要从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县应急管理局要抓紧制作近两年来我县发

生的较大安全事故警示片，用身边事警示教

育身边人。

同志们，当前正值岁末年初，大家要坚

决克服思想上的松懈、管理上的缺位和作风

上的漂浮，抓住薄弱环节，敢于动真碰硬，

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全面盯紧

看牢，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全县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



衡南政报 2024.01 县政府办文件

- 6 -

衡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衡南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

通 知

清政办函〔2023〕11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相关单位：

《衡南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衡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7 日

衡南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种地群众利

益和提升耕地地力水平，根据《湖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

〔2022〕69 号）和《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

南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政策的通知》（湘农联〔2023〕24 号）精

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充分调动农

民种粮积极性，鼓励倾斜支持粮食生产特别

是双季稻生产，确保每年完成粮食生产目标

任务。

（二）维护种地农民利益。强化正向激

励，在保障耕地承包经营权农民既得利益不

受损基础上，鼓励多种粮、种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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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耕地地力水平。严守耕地保

护红线，建立健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

放与耕地保护行为相挂钩机制，保障耕地数

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不断提升耕地

地力水平。

二、主要内容

（一）补贴对象。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

金补贴对象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具体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已确权颁证到

承包方的耕地，承包方自行实施或组织耕种

的，补贴资金由承包方领取；二是已确权颁

证到承包方的耕地，承包方将耕地流转至经

营方，且承包方、经营方在流转协议中约定

了补贴资金收益人，流转协议报经乡镇（街

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备案后，按照协议执

行；三是没有确权颁证到承包方的村组未发

包土地和国有农场耕地，补贴对象原则上为

村组集体、国有农场，如有协议的按照备案

协议约定对实际种植者进行补贴。针对承包

方发生身份转变导致出现补贴归属争议问

题：承包方家庭成员发生变动且不影响承包

合同效力的，其承包权不变，继续享受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承包方为整体消亡户的，应

及时销户，不再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二）补贴范围。全县范围内耕地上种

植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

饲料纳入补贴范围。

（三）补贴依据和标准

1.补贴依据。对已确权登记颁证到户的

耕地，以确权面积内上年度实际种植作物的

耕地面积作为补贴依据。对暂未确权登记颁

证到户的耕地，仍以计税面积内上年度实际

种植作物的耕地面积作为补贴依据。

2.补贴标准。我县补贴标准为 105 元/

亩。按上述补贴标准发放后仍有结余的，对

实际种植双季稻的耕地提高补贴标准，补贴

对象按照条款（一）执行，具体补贴标准根

据当年结余资金量和双季稻实际种植面积

进行测算后予以确定。

3.严禁各乡镇（街道）擅自统筹使用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四）补贴发放负面清单。以下情形不

得发放补贴：

1.已经作为畜牧水产养殖场使用的耕

地；

2.已经转为林地、园地的耕地，即种植

园林水果、茶叶、花卉苗木、林木及其相关

间作、套作模式的耕地；

3.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的耕地；

4.非农业征（占）用等已经改变用途的

耕地；

5.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

到耕种条件的耕地；

6.长年抛荒的耕地。对抛荒一年以上的

耕地，取消次年补贴资格；

7．违反耕地保护的其他情形，如永久

基本农田“非粮化”。

（五）补贴面积核定。各乡镇（街道）

应及时组织核实当年辖区内农户农作物实

际种植面积和双季稻实际种植面积，并及时

汇总上报到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组

织对上报数据抽查核实。各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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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根据核实后的到户种植面积以组

为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逐级汇总上

报到县农业农村局，作为次年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发放依据。

（六）补贴资金发放。严格执行资金管

理制度，确保补贴资金封闭运行，具体工作

流程如下：

1.农户申报。农户根据上年核定的农作

物实际种植面积和双季稻实际种植面积自

行向村民小组组长申报登记到户耕地上实

际种植作物的耕地面积等相关信息。

2.组级核实与公示。村民小组组长逐户

核实后，如实填写县农业农村局统一制定的

登记表（附表 1），在本组（屋场）村民集中

处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3 天，并拍照

存档备查，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无异议后签

字盖章，上报到村（居）委会。

3.村级核实与公示。村（居）委会对本

村（社区）各村民小组上报的数据逐户核实，

在村组人流集中处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

于 7 天，并拍照存档备查，接受群众监督。

对公示期内有异议的，村（居）委会要组织

相关人员调查核实，根据调查结果再予以公

示，公示无异议后上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国有农场开展数据采集申报，公

示无异议后上报县农业农村局。

4.乡镇核录与公示。根据各村（社区）

上报面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

织逐村复核上报数据，并将复核无误的数据

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

分管负责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签字，

加盖公章后在乡镇（街道）进行公示，公示

时间不少于 7 天。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县农

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并根据县农业农村局

抽查核实结果，录入补贴面积等补贴发放相

关基础数据。

5.县级核发。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对各乡

镇（街道）上报数据抽查核实后进行公示。公

示无异议后，县农业农村局提出补贴资金发放

建议，县财政局审核后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资金。严禁将补贴资金切块安排到乡镇（街道），

再由乡镇（街道）收集数据发放补贴。所有直

接兑付到人到户的补贴资金通过惠民惠农补

贴资金“一卡通”系统发放。村组集体、国有

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享有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的，拨付到其对公账户。原则上每年

6月30日前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具体根据中

央资金下达时间确定）。

三、职责分工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由县人民政府

负总责，县直相关部门及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分级负责。

（一）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负责采集补贴对象的身份与银行账户信息、

种植面积等基础数据，按照相关规定审核、

公示并上报县级相关部门。

（二）县农业农村局。负责采集、审核、

汇总、录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和补贴对象

身份等基础数据，提出资金安排建议，负责项

目组织实施和监督，负责绩效评价等工作。

（三）县财政局。负责资金分配下达、

资金审核拨付、预算绩效管理及资金使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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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提供耕地面

积数据以及负面清单中与其职能相关的数据。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衡南县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领导小组，由县人民

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县政府办、县财政

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等单位负责人

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县

农业农村局，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兼任办公

室主任，负责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日常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对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的组织领导，相应成立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健全工作机制，确保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

落实到位。

（二）注重政策宣传。县直相关部门、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广泛开展

政策宣传工作，通过会议、广播、宣传栏、

张榜公示、发放明白卡、微信等多种途径，

让基层干部、广大农户了解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政策的意义、内容，提高各补贴对象的知

晓度、满意度和政策的导向性；要把《衡南

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十严禁”》印发至各

家各户，做到家喻户晓，互相监督；要做好

政策实施解读工作，正确引导基层干部特别

是乡村一级干部，准确把握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确保补贴政策精

准实施。

（三）严格资金监管。县直相关部门、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依托相关

科学技术、现代设备，加大对耕地使用情况

核实力度。要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明察与暗

访、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形式，对耕地面

积核定、补贴资金发放等环节进行严格监管，

严防“跑冒滴漏”，对骗取、套取、贪污、

挪用、挤占或违规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

金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做好绩效评价。对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实行全面绩效管理，确保年度绩效目标

如期实现。补贴发放工作完成后，由县财政

局牵头，组织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做好绩效报

告，及时上报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附件：

1. 组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

积申报表

2. 村(社区) 年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面积申报表

3. 乡镇(街道) 年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面积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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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组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申报表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组（公章）： 单位：亩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对象姓名 身份证号码 账号
确权耕地
面积

未确权
耕地面积

七项负面
清单面积

种植农作物
耕地面积

双季稻面积 农户签字 备注

合计

备注：1.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2.县内耕地上种植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纳入补贴

范围；3.确权耕地面积+未确权耕地面积-负面清单面积=种植农作物耕地面积；4.村组集体、国有农场、龙头企业请填报对公账户名和开户

行；5.负面清单面积是指文件中 1-7 点内容 ，如征用、抛荒、种果树、花草、基本农田“非粮化”等。

村民小组组长签字：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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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村（社区）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申报表
乡镇（街道） 村（社区）（公章）： 单位：亩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组名 户数 确权耕地面积 未确权耕地面积
七项负面
清单面积

种植农作物
耕地面积

双季稻面积 备注

合计

填报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村（社区）负责人签字：



衡南政报 2024.01 县政府办文件

- 12 -

附件 3

乡镇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申报表
乡镇（街道）（公章）： 单位：亩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村名 户数 确权耕地面积 未确权耕地面积
七项负面
清单面积

种植农作物
耕地面积

双季稻面积 备注

合计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签章： 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签字： 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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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衡南县 2022 年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补助资金使用方案》的通知

清政办函〔2023〕15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相关单位：

《衡南县 2022 年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使用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衡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4 日

衡南县 2022 年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补助资金使用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

三年行动纲要》，规范和加强我县地质灾害

综合防治体系建设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加强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切

实做好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作，根

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地

质灾害防治项目资金的通知》（湘财资环指

[2021]58 号）要求，结合我县 2022 年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资金来源

2022 年度我县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

建设补助资金（因素法分配）共计 140 万元,

资源来源于省财政预算安排。根据文件规定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地质灾害综防体系建设，

包括地质灾害隐患普适化监测设备、开展汛

期地质灾害防治、对地质灾害进行应急处置、

排危除险和群测群防以及技术支撑等。

二、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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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款专用。严格贯穿资金分配、拨付、

使用等整个环节，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挤占

和挪用等。

2.地质灾害属性。资金用于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

三、资金使用范围

1、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巡查核查、地质

灾害警示牌制作等（118000 元）。用于 2022

年度全县 23 个乡镇（街道）汛期前地质灾

害的排查、汛期中地质灾害的巡查、汛期后

复查工作以及地灾隐患点警示牌制作和维

护等各项日常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咸塘镇按

8000 元标准拨付工作经费（咸塘镇为 2022

年度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先进单位），其他乡

镇（街道）按 5000 元标准拨付工作经费。

2、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单位支撑服务

（220000 元）。用于 2022 年度聘请专业技术

单位提供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服务。

3、群测群防员补助（31000 元）。用于

26 处重点监测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

员的补助；对担任重点隐患点地质灾害巡查

监测工作的村（社区）干部或党员群众骨干，

按每处重点隐患点1200元/年标准拨付工作

补助。由乡镇（街道）社综中心收集群测群

防员“一卡通”账户信息，县自然资源局将

补助资金拨付至“一卡通”账户。

4、2022 年度全县地质灾害防治业务培

训和宣传（9000 元）。

5、2022 年印制地质灾害巡查记录本、

值班记录本共计 100 本（2000 元）。

6、地质灾害气象信息预警预报（20000

元）。根据县自然资源局和县气象局年度签订

的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气象服务协议，用于地质

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短信制作和发送支出。

7、编制“十四五”时期地质灾害防治

规划（150000 元）。根据上级工作安排，编

制“十四五”时期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8、两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普适化监测设

备后期维护（20000 元）。向阳桥街道桐梓山

村潘家组、岐山镇长康村祁阳皂组隐患点普

适化监测设备后期维护费用。

9、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排危除险（830000

元）。主要用于短期已经成灾或成灾可能性大、

危害程度高，但暂时不能根治的突发地质灾害

隐患点应急处置和小型地质灾害隐患点排危

除险；要按照经济实用、安全可靠、简便易行

的原则，通过实施普通、简便小工程及时治理、

消除、减轻和控制地质灾害，具体由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或受威胁

对象组织实施，并对工程质量负责；在一个水

文年监测期内，工程出现质量问题或再次被损

的，由治理者负责返修。

四、资金使用管理

1.县自然资源局按照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有关政策，会同县财政局编制本方案。

2.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实施，按照

《关于印发<湖南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

和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财资环[2019]10 号）有关要求使用资金。

3.县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筹集、监督和

管理。

附件：

1、2022 年衡南县 26 处重点监测的地质

灾害隐患点

2、应急处置和排危除险项目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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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衡南县 2022年地质灾害隐患点统计台账
序

号

地 理 位 置

受灾对象 灾害类型 群测群防员 备注

乡（镇、办事处） 村 组

1 宝盖镇 福全村 福全岭组 廖灵辉 滑坡
廖灵辉

13723828060
重点监测

2 宝盖镇 良田村 太边山 李又处 地面塌陷
张卫军

13875752159
重点监测

3 车江街道 胜利村 姚家组
坡脚 3户

居民
滑坡

杨磊

13762421566
重点监测

4 车江街道 十牛峰村 七星组 李钢跃 滑坡
李东林

13187163533
重点监测

5 花桥镇 渚溪村 总官组 肖三元 滑坡
唐柳成

15116805333
重点监测

6 花桥镇 金石村 石塘组
胡社初等居民及

学校师生
滑坡

胡桂初

13142383046
重点监测

7 花桥镇 欧东村 门冲组
邓香生等

27 户居民
滑坡

邓日生

14789361105
重点监测

8 岐山镇 石堰村
西状

石堰组

刘志强

等 3户
滑坡

胡书林

15074719866
重点监测

9 岐山镇
芳冲村（岐

山）
王家岭组 刘贤忠 滑坡

何敏

13107349798
重点监测

10 岐山镇 长康村 祁阳皂组
李本云

等 11 户
滑坡

左光明

13640668076
重点监测

11 岐山镇 （岐山） 仁瑞寺 蒋秋生 滑坡
蒋秋生

13786472123
重点监测

12 江口镇 胜利村 德胜组
刘洪桂

等 3户
滑坡

倪秋林

13875722410
重点监测

13 近尾洲镇 合家村 邓母组
刘大清

等 26 户
滑坡

全四清

13875707510
重点监测

14 硫市镇 新桥村 老街 蒋受亿等
不稳定斜

坡

蒋受亿

15096067336
重点监测

15 茅市镇 宝树村
宝树村

半边街

封少华

刘芝兰等

不稳定斜

坡

陈立志

13826189758
重点监测

16 茅市镇 宝树村
大兴铺组

五金小区

唐代凤

等 60 多户
滑坡

陈立志

13826189758
重点监测

17 泉溪镇
剑山居委

会

金康水岸小

区
曹东生等 滑坡

曹东生

18733407604
重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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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 理 位 置

受灾对象 灾害类型 群测群防员 备注

乡（镇、办事处） 村 组

18 泉溪镇 泉溪村 鲁草冲组
黄业荣

邓志平
滑坡

颜高峰

18173407907
重点监测

19 松江镇 高江村 新发组 王元兰 滑坡
阳大华

15200575296
重点监测

20 谭子山镇 上塘村 呆英组
谭运西

等 8户
滑坡

刘年顺

13975471078
重点监测

21 谭子山镇 翔龙村 里树组 李昌明 滑坡
李陌生

13789399637
重点监测

22 铁丝塘镇 丹水村 树德组
谭建忠

等 8户
滑坡

谭桂云

19918494337
重点监测

23 咸塘镇 咸塘村 老敬山 唐靖等
不稳定斜

坡

唐靖

15115439907
重点监测

24 咸塘镇 高桥村 楼江组

李小林

蔡家清

李秋林

滑坡
唐新国

17773479926
重点监测

25 咸塘镇 咸塘村 夏家湾组
唐祝发

唐桂林
滑坡

唐靖

17773488576
重点监测

26 向阳桥街道 桐梓山村 潘家组
潘枝顺

等 7户
滑坡

欧阳国

13873421945
重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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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应急处置和排危除险项目资金分配表
序号 隐患点 金额（元）

1 咸塘镇咸塘村夏家湾组滑坡隐患点 330000

2 洪山镇人民政府（古城村、兴隆庵村等多处） 65000

3 柞市镇三角村三角组周继武屋后山体滑坡 50000

4 栗江镇六合村社山组胡秀琦、胡秀玲屋后滑坡 40000

5 江口镇泉边村下廖家湾组曹春英屋后山体滑坡 40000

6 岐山镇芳冲村同心组崔德兴屋后山体滑坡 30000

7 铁丝塘镇望江村三柱组阳波屋后山体滑坡 20000

8 谭子山镇高杨村建新组张忠顺屋后山体滑坡 20000

9 相市乡托塘村刘家组丁淑英屋后山体滑塌 20000

10 相市乡荷塘村柿子组刘礼义屋后山体滑塌 20000

11 江口镇三平村马程甫组贺冬生屋后山体滑坡 10000

12 泉溪镇泉溪村鲁草冲组黄业荣、邓志平屋后滑坡 20000

13 茶市粮塘村狮子桥菜禾塘王建新屋侧滑坡 20000

14 柞市镇大元村铜矿组鸡庵山山体滑坡 20000

15 云集街道新塘站社区大水组刘建球屋后山体滑坡 10000

16 相市乡托塘村刘家组刘小郎屋后山体滑塌 10000

17 车江街道十牛峰村跃进组何跃屋后山体滑坡 10000

18 冠市镇冠市村十一组徐七妹屋后滑坡 10000

19 冠市镇柳树村弯里组陈东国屋后滑坡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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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隐患点 金额（元）

20 车江街道神龙村新屋组何小华屋后山体滑坡 20000

21 岐山镇岐山村专业队介眉石 10000

22 宝盖镇梅塘村 32 组肖伦桓屋后山体崩塌 10000

23 茅市镇泛市村白竹组龙端俊屋后滑坡 10000

24 茅市镇黄江村龙兴组徐小妹屋后滑坡 10000

25 向阳街道金升村井冲组刘清权屋后山体滑坡 10000

合计 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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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衡南县 2023年地质灾害避险移民

搬迁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清政办函〔2023〕26 号

硫市镇、花桥镇人民政府，向阳桥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衡南县 2023 年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项目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衡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 日

衡南县 2023 年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项目
实 施 方 案

为做好我县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工

作，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造成人民

生命财产损失，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国务院令 394 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湘

政办发〔2018〕12 号）、省财政厅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建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常态

化申报制度的通知》（湘自资发〔2021〕24

号）、衡阳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关

于印发＜衡阳市 2022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

案＞的通知》（衡地灾防〔2022〕1 号）、衡

南县地质地灾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建立

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项目常态化申报的

通知》（清地灾防〔2022〕23 号）等文件有

关要求，结合我县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

隐患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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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

相结合，突出重点，先搬后补原则。按照政

府主导、群众自愿、整合资源、分步实施的

工作模式，采取集中或分散、就近或易地搬

迁、自建或购房等方式，结合乡村振兴、农

村危房改造、移民避险解困、因灾倒损民房

恢复重建、新农村建设、城镇建设、土地综

合整治等相关政策，按轻重缓急实施避险移

民搬迁。

二、实施范围

对居住在由自然因素引发、危险程度高、

治理难度大、治理效益差的地质灾害危险区

（隐患点）的村民（居民），在群众自愿的

前提下，实施避险移民搬迁项目。

下列情况不能列入实施范围：

（一）应由铁路、公路、航道、水利、

旅游、市政等相关主管部门负责治理的地质

灾害；

（二）应由厂矿企业负责治理的地质灾害；

（三）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引发的地质

灾害；

（四）已完工的地质灾害治理项目；

（五）以往年度不符合立项条件等原因未

通过审查，并且客观条件未发生变化的项目；

（六）其他不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

三、避险移民搬迁实施对象

按“先搬后补”方式实施。经农户本人

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初审和

公示，县自然资源局复查、财政局共同验收

和第二次公示，确定我县 2023 年度避险移

民搬迁项目第一批次申报硫市镇新桥村老

街蒋利民等 5 户，花桥镇天光村王家组谢成

胜等 2 户，向阳桥街道瓦园村友松组阳冬红

等 2 户共计 9 户实施对象。

四、实施步骤

（一）初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接受农户申请，对申请人的户籍情况、旧

房坐落和现状、新房现状以及受地质灾害威胁

情况等进行初查初审。对符合避险移民搬迁条

件的申请人进行第一轮公示。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二）复查。县自然资源局对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报送资料进行复查，重

点复查旧房是否受到地质灾害隐患威胁、新

址是否避让地质灾害隐患威胁、是否已经完

成搬迁（离开地质灾害威胁区域）。县自然

资源局组织技术单位进行简易论证、组织验

收并进行第二轮公示。

（三）申报。县自然资源局按照上级相

关文件要求进行动态申报，成熟一批，审核

一批，申报一批，入库一批。

附件：衡南县申报 2023 年地质灾害避

险移民搬迁项目第一批次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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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衡南县申报 2023年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项目第一批次统计表
序

号

乡镇

（街道）
申请人户籍 农户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安置方式 安置点坐标 隐患点统一编号 隐患点坐标

1 硫市镇 新桥村小管塘组 蒋文碧 分散
112°24′47″

26°40′34″
430422001077

112°24′25″

26°40′43″

2 硫市镇 新桥村小管塘组 蒋利民 分散
112°24′50″

26°40′32″
430422001077

112°24′25″

26°40′43″

3 硫市镇 新桥村大书房组 段宜东 4 分散
112°37′10″

26°52′84″
430422001077

112°24′25″

26°40′43″

4 硫市镇 新桥村小管塘组 蒋勇军 4 分散
112°24′47″

26°40′33″
430422001077

112°24′25″

26°40′43″

5 硫市镇 新桥村礼诗滩组 甘功梅 分散
112°24′50″

26°40′32″
430422001077

112°24′25″

26°40′43″

6 花桥镇 天光村王家组 谢成胜 4 分散
113°03′12″

26°50′56″
430422071132

113°2′52″

26°51′8″

7 花桥镇 天光村王家组 谢紫灵 分散
113°03′12″

26°50′56″
430422071132

113°2′52″

26°51′8″

8 向阳桥街道 瓦园村友松组 余治佑 4 分散
112°45′05″

26°36′26″
430422071133

112°45′04.8″

26°36′26″

9 向阳桥街道 瓦园村友松组 阳冬红 4 分散
112°45′05″

26°36′26″
430422071133

112°45′04.8″

26°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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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衡南县 2023 年度财源建设激励

工作方案》的通知

清政办函〔2023〕30 号

县直相关单位：

《衡南县 2023 年度财源建设激励工作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抓好落实。

衡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6 日

衡南县 2023年度财源建设激励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深入

推进财源建设工程，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 年真抓实干督查激励

有关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023〕25 号）

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 2023 年度财源

建设真抓实干激励工作方案。

一、考评激励目的

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实施财源建设

“八大坚攻”，助力打好发展“六仗”，将财

源建设贯穿于县域经济建设全过程与财税

管理各方面，激励县直相关部门在推动产业

财源培植、骨干税源企业培育、产业园区亩

均效益提升、国有“三资”盘活、税费精诚

共治提效等方面创先争优，推动“财源基础

更实、产业结构更优、收入质量更高、保障

能力更强”财源大建设大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为衡南加快建成“四区一花园”提供坚实财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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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评对象

县产业开发区、县财政局、县税务局、

县公安局、县科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

住建局、县商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

重点办、县发展集团。

三、考评内容

本办法为年度考评，考评内容主要包括：

产业财源培植、骨干税源培育、园区亩均效

益提升、国有“三资”盘活、税费精诚共治

等 5 个方面。

（一）产业财源培植

1.主体税种收入占地方税收比重提升

情况（主体税种收入指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地方分成部分合计数）。

责任部门：县税务局

2.制造业税收占地方税收比重提升情

况（制造业税收指制造业税收的地方分成部

分）。

责任部门：县科工信局

（二）骨干税源培育

该指标考评骨干税源企业（年纳税 200

万元以上企业）户数提升情况（含新引进 1

家及以上独立核算的“三类 500 强”和央企

的总部、二级总部、区域总部）。

责任部门：县产业开发区、县住建局、

县科工信局、县税务局、县商务局、县重点办

（三）园区亩均效益提升

该指标考评园区亩均税收及提升情况，

亩均税收=（国家级园区实缴税收+省级园区

实缴税收）÷（国家级园区实际开发面积+

省级园区实际开发面积）。

责任部门：县产业开发区

（四）国有“三资”盘活

该指标考评“三资”盘活处置完成情况。

“三资”盘活处置完成度=“三资”再利用

账面总额（剔除已产生入库收益的“三资”

净值）×0.2+盘活收益入库总额×0.8。

责任部门：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

县发展集团

（五）税费精诚共治

该指标考评税费精诚共治工作开展情

况，主要内容为：按照《湖南省税费精诚共

治 2023 年工作要点》开展有关工作的，参

照《湖南省涉税涉费信息共享目录清单

（2023 版）》组织开展信息共享工作（涉税

涉费信息共享单位总数不得少于 10 个）。

责任部门：县产业开发区、县财政局、

县税务局、县公安局、县科工信局、县自然

资源局、县住建局、县商务局、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县发展集团。

四、考评方式

财源建设责任部门对照考评内容落实

财源建设相关工作，年底根据以下两个方面

情况对责任部门进行考评验收，经县政府审

定后确定先进单位名单。

（一）全省排名情况。充分运用省财政

厅对产业财源培植、骨干税源培育、园区亩

均效益提升、国有“三资”盘活、税费精诚

共治等 5 个方面工作综合评分排名结果，对

考评单项工作综合评分排名全省同类地区

前十名的责任单位，评定为财源建设优秀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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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分情况。受到省委省政府发文

通报表扬或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

性批示；首次实现纳税亿元以上企业“破零”

且地方税收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实现地

方收入上台阶且地方税收增幅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在全省财源建设工作培训会议及以

上规格会议做典型发言；在工作简报上作典

型推介或国有“三资”盘活作典型案例；打

造税费精诚共治应用场景，成为共治品牌并

在全省推介；税费精诚共治成果获省级以上

单位肯定并推荐到全国应用。

五、奖惩机制

本次考核设置奖惩机制，对考评优秀的

责任单位，从县本级财政安排 10 万元资金

奖励，奖励资金用于专项工作经费，也可用

于对财源建设工作成绩突出的个人表彰奖

励，奖励标准按照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年度考核奖励标准。对在全省综合评分

排名靠后且工作开展不力的责任单位，县政

府将对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